	出館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姓   名
	□同代辦業者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與 往 生
者 關 係
	 

	
	戶  籍地  址
	 

	往生者

	姓   名
	 
	性別
	 
	年齡
	 

	
	進  館
日  期
	 
	出  館
日  期
	 

	代辦業者
	 
	業  者
電  話
	 

	切結書
1. 茲切結保證下列事項:
2. 領取之遺體經本人確認無誤，若領取之遺體有誤，導致他人權益受損，本人願負連帶的法律責任。
3. 申請領取遺體時，已結清所有費用。
4. 若往生者具有減免資格，且尚未補繳證明者，須於三日內補繳，若未補繳，願意放棄退費申請。
此致      彰化縣芳苑鄉公所
               切結人:             (簽名)

	附註:
5. 上列遺體已結清規費，准予辦理退冰或出館。
6. 遺體退冰須由繳款人執領取申請書至服務中心登記，始得退冰。
7. 繳款時，如家屬不在現場，可由代辦業者先行切結繳款，但於冷凍櫃領取時，家屬應到場確認無誤並切結後，方可領取。
8. 單身榮民需榮服處派員到場確認。
9. 公所或社會局等權責機構委託案件則由禮儀業者及冷凍室管理室人員負責確認之責。
	本案所有規費已收訖
承辦人員簽章:

	
	冷凍退冰
	入殮
	停柩
	

	工作人員
	
	
	
	

	業者
	
	
	
	

	家屬
	
	
	
	


彰化縣芳苑鄉殯儀館慈慧堂領取大體申請書
